修武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序号
	行政执法部门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频次
	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1
	修武县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本县政府投资的县重点项目
	对县本级政府投资的县重点项目招投标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七条第一款：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第三款：对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及有关部门的具体职权划分，由国务院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指导和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招标投标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其所属部门有关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职责分工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３０日通过）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上述分工，按分级管理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检查或监督执法。”

4.《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豫政〔2018〕21号，2018年6月30日印发）附件四《保留的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目录中关于招投标职权》中，载明省发改委“省重点项目招标投标监督检查”职责。

5.修武县发改委“三定”方案规定“依法对县本级政府投资的市重点项目招投标活动进行监督检查”职责。
	2次
	全年
	书面检查、现场检查

	2
	修武县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全县粮食存储企业
	粮食流通监督检查
	1.《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国有粮油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办法》《粮食库存检查暂行办法》等粮食库存检查，检查范围政策性粮食承储企业，检查内容粮食库存账实相符、账账相符情况；库存粮食质量安全情况、地方储备粮轮换情况、企业安全储粮、安全生产等情况、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监管。

2.《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等粮食收购活动专项检查，检查范围粮食经营者，粮食经营企业遵守法律法规和执行国家粮食购销政策（收购预案）情况、执行五要五不准粮食收购守则情况、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监管。

3.《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等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专项检查承储企业和卖方实际承储库点组织出库情况，是否存在额外收取索要费用、恶意抬高出库价格、变相提高出库费用，设置出库障碍阻挠出库等“出库难”等违法违规行为、买方企业是否存在恶意违约、转手倒卖定向用途粮食、主动购买存在瑕疵的拍卖标的进行“碰瓷”、歪曲事实，敲诈卖方、恶意串通，谋求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定向销售的粮食用途使用情况监管。
	3次
	全年
	现场检查

	3
	修武县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重点用能企业
	用能单位节能监察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第十二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节能法律、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用能行为。”

2.《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第六十八条：“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使用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者逾期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第七十一条：“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第七十二条：“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情节严重，经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或者没有达到治理要求的，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第七十六条：“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第七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或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第八十三条：“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要求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第八十四条：“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3.《河南省节约能源条例》（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九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是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其所属的节能监察机构负责节能监察日常工作”。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由发展改革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已设立节能监察机构的，由发展改革部门委托节能监察机构行使。”

4.《河南省节约能源条例》（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节能检验测试单位提供虚假检验测试证明的，由节能主管部门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5.《河南省节能监察办法》第四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节能监察工作，其所属的节能监察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节能监察日常工作。”
	1次
	12月份
	现场检查


